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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監
防
雷
警
戒
線
｜
從
證
券
不
法
案
件
手
法
看
財
務
業
務
警
訊

歌○

公
司
財
報
不
實
案
（
四
之
一
）

一
　
案
件
簡
述
：

上
市
公
司
歌○
公
司
為
老
牌
家
電
大
廠
，
九
七
年
六

月
經
媒
體
披
露
該
公
司
隱
藏
財
務
危
機
，
報
導
內
容
為
歌

○

公
司
轉
投
資
美
國
上
市
公
司
甲
公
司
，
甲
公
司
亦
為
歌

○

公
司
最
大
銷
貨
客
戶
，
然
甲
公
司
未
如
期
公
告
九
六
年

度
財
報
而
可
能
於
美
國
下
市
，
另
歌○
公
司
對
該
公
司
之

應
收
帳
款
高
達
八
十
億
餘
元
，
能
否
收
回
存
有
疑
慮
。

歌○

公
司
於
九
七
年
七
月
十
四
日
發
布
重
大
訊
息
公

告
歌○

公
司
與
甲
公
司
雙
方
帳
載
應
收
付
帳
款
存
有
重
大

差
異
等
情
事
，
其
後
即
因
未
依
法
定
期
限
公
告
九
七
年
上

半
年
度
財
務
報
告
及
經
台
灣
票
據
交
換
所
拒
絕
往
來
而
暫

停
交
易
及
終
止
上
市
，
歌○

公
司
並
於
九
七
年
九
月

二
十
六
日
向
台
北
地
院
申
請
重
整
。
台
北
地
檢
署
於
九
九

年
四
月
八
日
以
不
法
行
為
人
涉
違
反
證
券
交
易
法
等
罪
嫌

提
起
公
訴
。

二
　
不
法
行
為
主
要
手
法
：

依
刑
事
起
訴
書
、
相
關
刑
民
事
判
決
書
及
財
務
報
告

所
載
，
不
法
行
為
人
虛
增
營
收
、
隱
匿
虧
損
、
從
事
不
實

交
易
及
虛
偽
製
作
會
計
憑
證
，
製
造
美
化
財
務
報
告
之
效

果
，
其
不
法
行
為
手
法
可
概
略
區
分
為
下
列
部
分
：

（
一
） 

虛
偽
交
易
股
票
以
虛
增
處
分
長
期
投
資
資
產

收
益
。

（
二
）
虛
增
轉
投
資
公
司
盈
餘
。

（
三
） 

隱
匿
對
重
大
銷
貨
對
象
之
不
利
銷
貨
合
約
內

容
並
虛
增
存
貨
降
低
銷
貨
成
本
。

三
　
財
務
業
務
重
要
警
訊
：

（
一
） 

發
行
可
轉
換
公
司
債
之
市
場
價
格
有
異
動
波

動
情
形
。

一
、
警
訊
說
明
及
個
案
情
形
：

可
轉
換
公
司
債
︵
下
稱
可
轉
債
︶
是
公
司
所
發
行
兼

具
有
股
權
及
債
權
性
質
之
有
價
證
券
，
對
於
公
司
而
言
，

屬
於
負
債
科
目
之
一
類
。
然
其
與
其
他
負
債
科
目
，
如
銀

行
借
款
、
應
付
帳
款
、
甚
至
普
通
公
司
債
等
等
，
有
一
個

很
大
的
差
異
，
在
於
可
轉
債
可
透
過
證
券
市
場
進
行
買

賣
、
交
易
，
所
以
存
在
著
市
場
價
格
，
等
同
是
透
過
市
場

機
制
對
於
公
司
負
債
進
行
評
價
，
特
別
是
轉
換
價
格
處
於

深
度
價
外
而
不
具
履
約
價
值
的
債
券
，
尤
為
顯
著
。
以
債

券
投
資
人
端
的
結
構
來
觀
察
，
一
般
投
資
人
較
少
參
與
可

轉
債
的
買
賣
，
參
與
者
多
為
機
構
法
人
、
中
實
戶
、
專
業

投
資
人
或
投
資
經
驗
較
長
的
投
資
人
，
另
近
年
可
轉
債
透

過
拆
解
進
行
資
產
交
換
之
業
務
持
續
成
長
，
也
慢
慢
吸
引

投
資
人
參
與
，
這
些
參
與
者
對
於
發
行
公
司
債
務
信
用
的

敏
感
度
通
常
較
高
，
並
透
過
實
際
交
易
反
應
於
可
轉
債
價

格
上
。歌○

公
司
於
九
六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募
集
與
發
行
國
內

第
二
次
無
擔
保
可
轉
債
計
二
十
億
元
，
發
行
年
期
為5

年

期
，
債
券
持
有
人
在
發
行
滿
三
年
得
以
面
額
︵
一○

○

元
︶
賣
回
予
公
司
。
惟
該
檔
債
券
於
掛
牌
後
首
日
即
跌
破

面
額
，
九
六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首
次
跌
破
九
十
元
，
九
七
年

五
月
二
十
七
日
跌
破
八
十
元
，
買
進
債
券
的
投
資
人
只
要

持
有
到
九
九
年
十
一
月
即
可
行
使
賣
回
權
，
此
時
報
酬
率

已
高
達
二
十
五
％
，
惟
其
後
該
檔
可
轉
債
價
格
仍
持
續
探

底
，
隨
著
公
司
進
入
重
整
程
序
，
以
行
使
賣
回
權
價
格
換

算
的
高
報
酬
率
成
為
泡
沫
。

二
、
建
議
觀
察
重
點
：

所
謂
﹁
春
江
水
暖
鴨
先
知
﹂
，
債
權
人
是
最
關
心
企

業
償
債
能
力
的
人
，
如
果
企
業
發
行
可
轉
債
並
在
市
場
上

交
易
，
其
成
交
價
格
實
際
上
是
對
企
業
債
信
的
評
價
，
所

以
建
議
可
觀
察
可
轉
債
的
成
交
價
格
的
變
動
；
若
發
現
成

交
價
格
異
常
波
動
時
，
應
特
別
留
意
財
務
業
務
的
變
化
情

形
或
強
化
舞
弊
偵
查
與
防
範
作
為
。

此
外
，
在
可
轉
債
除
了
前
述
賣
回
權
的
設
計
以
外
，

發
行
人
亦
得
於
市
場
上
買
回
可
轉
債
予
以
註
銷
，
當
企
業

以
低
於
原
始
發
行
價
格
買
回
債
券
，
帳
務
上
將
認
列
利

益
。
故
當
可
轉
債
市
價
大
幅
低
於
面
額
，
而
發
行
人
卻
無

力
於
市
場
上
買
回
註
銷
，
可
能
代
表
著
發
行
人
財
務
或
資

金
調
度
上
的
警
訊
。

（
二
） 

轉
投
資
之
取
得
及
處
分
理
由
欠
缺
、
未
踐
行

相
關
程
序
及
價
格
不
具
合
理
性
，
抑
或
轉
投

資
認
列
之
投
資
損
益
異
常
波
動
或
重
大
影
響

損
益
（
待
續
）

（
三
） 

獲
利
改
善
或
成
長
，
惟
營
業
活
動
呈
現
經
常

性
的
淨
流
出
（
待
續
）

（
四
） 

單
一
銷
貨
對
象
占
營
收
比
重
過
高
，
且
銷
貨

對
象
經
營
狀
況
不
透
明
或
惡
化
（
待
續
）


